
大珠三角论坛                                                               2020年第 3期 

9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伍俐斌 

 

摘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存在协同发展的上层建筑不健全，内地法律服务市场对港澳居民设置

的限制较多，内地与港澳缺乏互信基础，以及香港面临比较强劲的外部竞争等问题。建议：逐步完善粤港

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协同发展的上层建筑，对港澳居民充分开放法律服务市场;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

务协同发展体制机制；高度正视、积极应对新加坡的竞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法治文化建设与法治研究交

流，建立法治互信；支持“互联网+法律服务”发展。 

 

法律服务业包括律师服务、仲裁服务、公证服务、司法鉴定服务、法律援助服务、基层

法律服务等方面。本课题选择律师服务、仲裁（含调解）服务、公证服务等三个方面对粤港

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的现状、主要问题及建议展开研究。 

一、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现状 

（一）律师服务 

在《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作为先行先

试，广东省颁布了多项规章制度。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服务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截至目前，

共有23家香港律师事务所在广东设立代表机构，4家广东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已获准设立了 11 家粤港/粤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共有 46 名港澳

律师派驻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累积有 1000余名港澳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试；155名港

澳居民成为在广东执业的内地执业律师；15 名港澳律师受聘于广东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

问。 

（二）仲裁服务 

截至 2018 年底，广东省共有仲裁委员会 16 家，受理仲裁案件量约 22 万件。成立于

1983年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是粤港澳地区第一家仲裁机构。

深圳国际仲裁院允许香港人士以仲裁员、调解员、专家证人、代理人等多种角色，参与自贸

区及内地商事法律服务；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时适用香港法、在香港开庭，可以约定或指定

香港籍仲裁员。在最新的深圳国际仲裁院名册中，在香港工作或居住的仲裁员 146名,其 88

名是香港籍，澳门仲裁员有 4人。 

（三）公证服务 

为确保港澳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司法部建立了中国委托公证人制度，规

定港澳居民回内地办理法律事务所需公证书，须由司法部任命的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澳门）公司审核。目前，在香港共有 393名委托公证人，在澳门有 16名委

托公证。2003年内地与澳门的 CEPA规定对经培训合格的澳门律师，授予内地认可的公证

人资格。2018年 9 月，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横琴公证服务窗口在横琴新区综合服务

中心挂牌，设立专门服务窗口满足澳门同胞办理涉及两地公证的业务需求。 

二、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根本特征、法律传统和法治观念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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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湾区法律服务协同发展不够充分，法律服务市场部分开放政策“大门开、小门不开”

的情况仍较普遍。 

（一）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上层建筑不健全。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

的协同发展以内地、香港、澳门三个法域之间公权力机关达成的法律合作协议作为基础，但

迄今这种上层建筑仍不健全，不利于大湾区法律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二）内地法律服务市场资格准入门槛较高，对港澳居民设置的限制较多。根据内地目

前的法律规定，港澳居民不能以港澳律师身份在内地提供法律服务。港澳居民若要以律师身

份为港澳居民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条件是：（1）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证书；（2）在内地律师

所执业；（3）限于民事案件，排除刑事、行政诉讼案件。香港居民参加国家司法的通过率不

足 8%，低于全国平均通过率，香港居民的报考人数从 2004年 440多人降至年均约 300人，

有的年份低至 100余人。 

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的代表机构或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也受到诸多限制。港澳律

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的代表机构不得聘用内地执业律师提供内地法律服务，只能通过个案协

议委托等形式参与。这些限制性规定，使得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的代表机构的业务大

量萎缩。截至 2018 年年底，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仅剩 62 家，较最高峰时下降

65%。港澳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政策实施 4年多来，联营所经营状况并不

理想，2018年至今无一起新增申请。 

在仲裁服务开放方面，《仲裁法》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未作规定。深圳

前海自 2012年提出引进香港仲裁机构至今仍未落地，目前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的代表

处只能开展一些服务推广、宣传联络工作。 

（三）香港法律服务界分享内地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的红利不平衡。IPO上市、融资、并

购等高端附加值法律服务产值占比超过九成，基本上被香港本地大型律师事务所垄断，在香

港法律业界律所占比高达 89%的 800 多家本地中小型律师，难以直接从中受益。在中国委

托公证人业务领域，目前全港实际开展委托公证业务的公证人 324 人，在事务律师中仅占

3%，提供中国委托公证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255家，在全港律所中占比不足三成，覆盖率整

体偏低。 

（四）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协同发展的现有机制不够健全。一是两地法律服务交流合

作的平台机制建设不够健全。二是纠纷解决机制不够健全。粤港澳三地在仲裁、调解领域总

体上“各自为战”，甚至存在竞争。内地仲裁法律制度较为滞后，仲裁员素质良莠不齐，仲

裁公信力不足。三是相关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业中服务中国企业“走出

去”业务推介和对接平台不多，涉外法律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 

（五）内地与港澳缺乏互信基础对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合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长

期以来，在对内地与港澳的区际法律合作安排的观念和认识上存在“内地中心主义”和“香

港优越主义”的误区。“内地中心主义”认为，内地提出的区际法律合作安排途径、方案等，

港澳理应予以接受和配合；“香港优越主义”认为，香港的法治优越于内地，对内地法治和

司法制度缺乏了解甚至偏见。澳门对加速推动区际法律合作缺乏足够动力，担心深度法律合

作会对澳门的政治、法律生态造成影响。 

（六）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面临比较强劲的外部竞争。香港在

国际仲裁机构中的排名从 2017年第三名下降至 2018年第四名。2018年数据显示，在世界

最受欢迎的前七大仲裁地中，除香港有所下降外，其余六大仲裁地均有所上升，尤其新加坡

的受欢迎度上升较快，从 2015年落后香港 6个百分点，到 2018年反超香港 11个百分点。

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应高度重视新加坡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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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

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对大湾区建设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一）逐步推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协同发展的上层建筑。广东可争取在中央授

权下，与港澳签订有关法律合作协议，逐步建立起粤港澳大湾区全面的法律合作安排，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协同发展的上层建筑。 

（二）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政策，对港澳居民充分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一是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专业资格互认。二是对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港澳居民取消执业范围的限

制，实行与内地居民的同等待遇。三是优化律师事务所合作联营政策。 

（三）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一是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

律师联盟。二是促进大湾区仲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1）发展特色仲裁服务。（2）大力推进

仲裁创新。（3）加强仲裁队伍建设，打造专业化、国际化仲裁员队伍。（4）完善仲裁员监督

机制，切实提高仲裁公信力。（5）完善仲裁合作机制。三是推动促进调解作为解决法律纠纷

新机制的发展。（1）建立健全调解机制。（2）探索建立粤港澳调解人才库。（3）研究推动调

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以及在粤港澳三地的互认和执行。（5）推动设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组织。四是完善机制，规范大湾区公证服务。（1）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公证队伍。（2）积极

搭建平台为公证人员到港澳交流学习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3）不断拓展公证业务领域。（4）

加强公证质量监管力度。（5）编选公证典型案例，在网上建立公证法律服务案例库。 

（四）高度正视，积极应对新加坡的竞争。一是学习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新做法和新

经验。二是进一步提高仲裁服务质量。三是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契机，进一步

提高香港作为仲裁地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国际知名度。 

（五）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法治文化建设与法治研究交流，建立法治互信。一是加强对港

澳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的研究。二是在港澳地区积极开展内地法治宣传。三是建立粤港澳常

态化法律信息交流机制，建立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四是加强三地法学理论、法律教育、法

治文化及法治实践的交流合作。五是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人才建设，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法

治保障智库。 

（六）支持“互联网+法律服务”发展。一是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综合

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二是鼓励、扶持大湾区内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法律服务的企业

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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